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逸数码”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０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２０２３〕１２３２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华林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８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１．３３元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格３１．３３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
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６２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１５８．０２７４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３％。 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０３．９７２６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２，１３６．５７２６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７３．１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８５．４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８８％。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２，９２１．９７２６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９３４．０６４２３倍，高于１００倍，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８４．４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２．１７２６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１２％；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３６９．８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４６．８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１５２３４０５％，有
效申购倍数为３，９７５．７７３１４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
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份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
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
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基金－共赢２３号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逸２３号资管计划”）。

（二）获配结果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君逸２３号资管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１０．００％， 且认购金额
不超过４，９５１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君逸２３号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８．０２７４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３％。

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
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君逸２３号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８０，２７４ ４９，５０９，９８４．４２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５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
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３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１９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９６３，３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２３５，５７０ ５６．４１％ １０，８７０，８８６ ７０．０４％ ０．０４８６２２３４％
Ｂ类投资者 １，７２７，７４０ ４３．５９％ ４，６５０，８４０ ２９．９６％ ０．０２６９２４５５％

合计 ３，９６３，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２１，７２６ １００．００％ －
注：初步配售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余股１，２１４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
象“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一号”。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
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４７６８６、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９１

发行人：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逸数码”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０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２３２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７月
１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四川君逸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 “华林证
券”）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即
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
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
年７月１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
心３１１室主持了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００１ ６００１
末“５”位数 ２６２０３ ０６２０３ ４６２０３ ６６２０３ ８６２０３
末“６”位数 ５６６３６８
末“７”位数 １１５１１４３ ３１５１１４３ ５１５１１４３ ７１５１１４３ ９１５１１４３
末“８”位数 ２１５７０４４２ ７１５７０４４２
末“９”位数 ０８５５１８９０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君逸数码Ａ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２７，３９６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君逸数码Ａ股
股票。

发行人：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禹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７３号）。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 （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０．９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０５８，０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２９，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１，７３０，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６，３３９．７３０３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８，２３２，０００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６２，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２６８４２７８８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７２５．３９５４４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２０２３年７月
１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舜禹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８日（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９３７，８９３７
末“５”位数 ５４９３０，１４９３０，３４９３０，７４９３０，９４９３０，５３３７５
末“６”位数 ７３８４７７，１１３４７７，２３８４７７，３６３４７７，４８８４７７，６１３４７７，８６３４７７，９８８４７７
末“７”位数 ９３８９４０５，１８８９４０５，４３８９４０５，６８８９４０５
末“８”位数 ２３７５０９３１，４８７５０９３１，７３７５０９３１，９８７５０９３１
末“９”位数 １０５８４２３８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９，９２５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舜禹股份Ａ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禹股份”、“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
１１７３号）。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 （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０．９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０５８，０００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２９，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１，７３０，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６，３３９．７３０３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８，２３２，０００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６２，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２６８４２７８８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７２５．３９５４４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
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
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
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５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
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实施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２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２３９个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３００，０５０万股。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６，３３９．７３０３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８，２３２，０００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６２，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２６８４２７８８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７２５．３９５４４倍。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６１０，７６０ ６３．１６％ １４，９６６，８９１ ７０．６１％ ０．０３２４５７６３％
Ｂ类投资者 ２，６８９，２９０ ３６．８４％ ６，２３０，６０９ ２９．３９％ ０．０２３１７３６４％

合计 ７，３０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

响。
其中余股２，４１２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配售给“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
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８号保利广场Ｅ栋２０层

发行人：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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